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援 中旬援 中旬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理的分摊，使得“三费”总额不超过总的扣除限额，便可以全部

税前扣除，从而少缴企业所得税 18 295万元，即增加的净利

润为 18 295万元。

在设立调拨站的情况下，调拨站和卷烟生产企业之间构

成购销关系，虽然不必考虑增值税、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但

需要考虑印花税。因为增加一道销售环节，需要多缴纳印

花税 288 万元（480 000伊0.000 3伊2）。这样，因多缴印花税所

引起的净利润减少额=288伊（1-25%）=216（万元）。可以看出，

因设立调拨站而增加的净利润大于因多缴印花税而减少的净

利润，所以应当设立调拨站。

三、卷烟生产企业设立调拨站的纳税筹划公式推导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推导出卷烟生产企业是否应当

设立调拨站的判断公式。假设调拨站对外销售收入为 X万

元，卷烟生产企业的销售收入为 Y万元。若设立调拨站，则：

多缴印花税所引起的净利润减少额为：0.000 3Y伊2伊（1-

25%）；多列支“三费”增加的净利润为：［min{15%Y，未设调拨

站时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超支额}+min{5译Y，未设调拨站时

业务招待费超支额}］伊25豫。

当“0.000 3Y伊2伊（1-25%）=［min{15%Y，未设调拨站时广

告费和业务宣传费超支额}+min{5译Y，未设调拨站时业务招

待费超支额}］伊25豫”时，即当 0.001 8Y=min{15%Y，未设调拨

站时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超支额}+min{5译Y，未设调拨站时

业务招待费超支额}时，调拨站设立与否税负是一样的。

当“0.001 8Y>min{15%Y，未设调拨站时广告费和业务宣

传费超支额}+min{5译Y，未设调拨站时业务招待费超支额}”

时，不应设立调拨站。

当“0.001 8Y<min{15%Y，未设调拨站时广告费和业务宣

传费超支额}+min{5译Y，未设调拨站时业务招待费超支额}”

时，应当设立调拨站。

现在将上述案例的数据代入公式：

左边=0.001 8Y=0.001 8伊480 000=864（万元）

右边=min{15%Y，未设调拨站时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超

支额}+min{5译Y，未设调拨站时业务招待费超支额}=min{15%

伊480 000，71 000}+min{5译伊480 000，2 180}=min{72 000，

71 000}+min{2 400，2 180}=71 000+ 2 180=73 180（万元）

因为左边<右边，所以应当设立调拨站。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对设立调拨站进行纳税筹划时，我们需要事前进行必

要的估算和相应的成本收益分析，以获取整体节税效益。另

外，若设立调拨站，需要将“三费”在调拨站和卷烟生产企业之

间进行合理的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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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1月 21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调整个人

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

知》（国税发［2005］9号），根据该规定，纳税人取得全年一次

性奖金，应单独作为一个月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纳税，由扣缴

义务人发放时代扣代缴。笔者现就目前施工企业工资发放中

涉及个人所得税的问题以及应如何更好地执行国税发［2005］

9号文，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施工企业建筑工人工资的发放

建筑工人的工资一般根据各工人的技术工种和完成的工

作量计算得出，实行货币工资制的项目部每天计算各工人的

应得工资，实行传统工资计算方法的项目部是年终根据各项

目的可供分配资金和每个工人的系数计算得出。但两种制度

下工资都未能及时足额计提计入项目成本，且由于项目资金

紧张或其他原因，往往未能按月足额发放给工人，而是采取平

时预发生活费（一般是以职工借款形式发放，计入职工往来）、

年终一次结清的方法。这种工资发放方法存在两个缺陷：淤不

能及时反映工程成本中的人工费支出，不符合会计上的配比

原则；于根据国税发［2005］9号文，以上工人的年终工资应单

独作为一个月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纳税并由扣缴义务人发放

时代扣代缴，导致工人的税负大大加重。

笔者认为更好的办法是将工人的工资尽可能地每月计

提、发放并每月全员全额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实行货币工资

施工企业工资发放的个人所得税筹划方案

赵友福

渊江 苏 省 苏 中 建 设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江 苏 海 安 226600冤

阴窑48窑

【摘要】根据税法相关规定，结合目前施工企业工资发放的特点进行工资发放和个人所得税的筹划，一方面能减轻员

工的所得税税负，另一方面能减少企业的涉税风险并遵循配比原则。本文对施工企业员工工资个人所得税进行纳税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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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项目部因每月能计算出各人的工资额更便于每月发放；

实行传统工资计算方法的项目部可按历史经验每月预发工人

工资，年终可将全年应得工资减去已发工资后的余额再作为

全年一次性奖金按国税发［2005］9号文的规定计算缴纳工人

的个人所得税。

例 1：某建筑工人全年可分配工资是 30 000元，每月发放

工资 2 000元，月纳个人所得税额为 0。年终应发工资 6 000元，

可作为一次性奖金计算纳税，该工人全年应纳税额为：6 000伊

5%越300（元）。

按笔者所述方法，一方面减轻了工人的个人所得税税负，

另一方面每月计提、发放工资能及时反映工程成本中的人工

费支出，遵循了配比原则。

二、施工企业管理人员工资的发放

目前施工企业管理人员的工资大都实行年薪制，企业将

管理人员年薪预留一部分到年终考核发放（考核后的年薪总

额变化不大），其余年薪每月平均发放。因为年初就大致知道

每人全年的工资且管理人员人数相对较少，更方便设计每人

每月应发放的工资额。笔者在实践中认为可按以下方法操作：

各员工的年应纳税所得额越年薪原（费用扣除标准+允许

扣除费用）伊12

年应纳税所得额为负的员工，将其年薪平均每月发放即

可；年应纳税所得额为正的员工可根据工资筹划区间表（见右

表）计算发放工资。

例 2：某公司一管理人员 2008年年薪为 200 000元，其月

缴费基数为 2 500元，个人每月应负担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

金、医疗保险金、住房公积金的比例分别为 8%、1%、2%、12%。

就以上资料进行工资发放纳税筹划。

方案一，按表中的工资筹划区间进行发放。

该员工年应纳税所得额越200 000-（2 000+2 500伊23%）

伊12=200 000-2 575伊12=169 100（元）

对照右表，其年终考核工资可预留为 60 000元，月发放

工资=（2 000+2 500伊23%）+（169 100-60 000）衣12=11 666.67

（元），月工资适用税率为 20%。

该员工每月应缴个人所得税=（月发放工资-费用扣除标

准-允许扣除费用）伊20%-375=（11 666.67-2 575）伊20%-

375=1 443.33（元）

该员工年终考核工资应缴个人所得税=60 000伊15%-

125=8 875（元）

该员工 2008 年应缴个人所得税=1 443.33伊12+8 875=

26 194.96（元）

方案二，若按公司一贯政策，公司预留员工 20%年薪年终

发放，上述员工的工资发放情况为：年终考核工资为 40 000

元（200 000伊20%），月发放工资 13 333.33元［（200 000-40 000）

衣12］。

该员工年终考核工资应缴个人所得税=40 000伊15%-

125=5 875（元）

该员工每月应缴个人所得税=（13 333.33-2 575）伊20%-

375=1 776.67（元）

该员工 2008年应缴个人所得税=5 875+1 776.67伊12=

27 195.04（元）

方案三，如果年终预留年薪超过某一税率临界点将更不

利于员工，如本例中当该员工年终预留年薪超过 30%为 65 000

元（60 000 元以上）时，月发放工资为 11 250 元［（200 000-

65 000）衣12］。

该员工 2008年年终考核工资应缴个人所得税=65 000伊

20%-375=12 625（元）

该员工每月应缴个人所得税=（11 250-2 575）伊20%-

375=1 360（元）

该员工 2008 年应缴个人所得税=12 625+1 360伊12=

28 945（元）

方案四，如果将上述员工年薪全额按月发放，该员工月平

均工资为 16 666.67 元, 该员工 2008 年应缴个人所得税=

［（16 666.67-2 575）伊20%-375］伊12=29 320（元）。

从以上四种工资发放方案来看，方案一对员工最有利。实

行年薪制或等同年薪制的公司在发放员工工资时应尽可能将

工资分成月工资和年终一次性奖金发放。茵

窑49窑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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